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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中山市范围内经营民宿业务登记的申请和办理。
二、申请事项
事项：经营民宿业务登记申请
分项：设立、变更、补证、注销。
三、法规依据
《广东省旅游条例》，《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粤府令第260号），《中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中文广旅通〔2026〕1号）。
四、实施机关
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五、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六、开办要求
（一）选址要求
1.民宿选址和经营场地应当提前核查拟用地属性，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水源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旅游发展规划等规划的要求，选址范围应当符合我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应当避开易发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其他2.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用作民宿项目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场所要求
 1.经营用客房建筑物应不超过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单幢建筑的客房数量应当不超过14间（套）。对利用围龙屋等特色建筑或者其他条件开办的民宿，在相应提高消防安全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单幢建筑的客房数量可适当放宽至不超过20间（套）。
2.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登记为“经营民宿”，符合国家治安管理、消防安全、住宿设施安全、卫生食品和环保等相关规定；
3.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申请材料
（一）提交申请材料
1.申请人在取得营业执照20个工作日内，依法向民宿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登记，提交民宿登记事项相关信息和材料。民宿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民宿经营者应当在30日内向原登记机构办理登记事项变更手续。民宿不再经营的，应向原登记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2.申请材料按本办事指南“申请材料列表”的顺序排列。提交资料文件大小应为A4纸规格、复印件放缩为标准A4纸规格，每页均需加盖申请单位有效印鉴（无印鉴的，由申请人签署）并提供原件核对；未注明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文件内容应清晰、完整。
3.如申请单位需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业务的，需在提交申请时，由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依法办理委托手续。
（二）材料清单
1. 设立
（1）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表；
（2）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3）营业执照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4）不动产权属或使用权证明文件（自有产权的民宿建筑提供房产证、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等相关证明文件；非自有房产的，提交业主房产证和房屋租赁合约（或无偿使用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5）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可靠性等级不低于Ⅱ级或安全性等级不低于Bsu级）等相关合格证明文件；
（6）民宿地理位置图和民宿内部结构平面图（标明民宿经营场所各层出入口、内部通道、客房房号等功能区分布以及监控、消防等技防设施安装位置的平面示意图）；
（7）民宿内外环境电子照片；
（8）中山市民宿守法经营承诺书。
注：文物建筑改造为民宿时应符合文物部门的有关规定,历史建筑改造为民宿时应符合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有关规定及保护规划的要求。
经营散装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须同时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
2.变更地址
（1）民宿登记变更申请表（附件2）；
（2）变更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3）原《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证》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4）不动产权属或使用权证明文件（自有产权的民宿建筑提供房产证、土地证或不动产权证等相关证明文件；非自有房产的，提交业主房产证和房屋租赁合约（或无偿使用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5）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可靠性等级不低于Ⅱ级或安全性等级不低于Bsu级）等相关合格证明文件；
（6）民宿地理位置图和民宿内部结构平面图（标明民宿经营场所各层出入口、内部通道、客房房号等功能区分布以及监控、消防等技防设施安装位置的平面示意图）；
（7）民宿内外环境电子照片；
3. 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1）民宿登记变更申请表（附件2，含中山市民宿守法经营承诺书）；
（2）变更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3）变更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4）原《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证》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4. 变更名称
（1）民宿登记变更申请表（附件2）；
（2）变更后《营业执照》复印件（如可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核查，该材料可免提交）；
（3）原《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证》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5.补证
民宿登记补证申请登记表（附件3，含遗失声明承诺书）；
6.注销（依申请注销）
（1）注销申请登记表（附件4）；
（2）原《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证》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三）配套制度
1. 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审批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2）超越法定职权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3）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4）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
（5）提交虚假材料或者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批准的；
（6）依法可以撤销行政审批决定的其他情形。
2. 主动变更或撤回
申请人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作出行政审批决定之前书面申请撤回行政审批申请的，应当终止行政审批，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有权在审批程序过程中主动变更或撤回申请。
八、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向民宿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材料。
（二）收件。各镇街收取民宿登记事项相关材料后出具《民宿登记申请材料收件凭证》，并在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推送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系电话88225000 、89817225)。
（三）受理、审核和决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受理、审核，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审核并作出决定批准，出具《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条件的，一次性告知相对人。
（四）领取结果。申请人按在申请表上选择的文书送达方式领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选择快递到付的，在收到批准文书及许可证后应告知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如在发出文书及《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后30天内未主动告知的，视为已收到。
九、办结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自收到民宿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推送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办结）
十、批准文书
《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
2.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3.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合法权益因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违法实施行政审批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如实向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依法接受、配合实地检查和监督检查的义务。
3.民宿经营单位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批准文件、许可证后，应当30天内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安装和开通民宿住客信息采集系统。
十三、联系方式
（一）办理地点
民宿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二）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7:30
1. 咨询途径
1.窗口咨询：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中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窗口
2.电话咨询：(0760)88225000   89817225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2:00，下午13:30至17:00)）
3.信函咨询：邮寄地址为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中山市行政服务中心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窗口，邮政编码为528403
1. 投诉监督
电话：0760-12345
    邮箱：wgxspb@163.com

















附件1
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

                       编号：中民宿    号
 
     民 宿 名 称：                                     
  经 营 地 址：                   
  民宿经营者：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电 话：                    
  经营用客房建筑物建筑面积：         
  建 筑 层 数：                  
  客 房 数 量：                   
  床 位 数 量：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回执一式三份，一份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留存，一份由民宿业主保存，
一份由民宿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留存）。
附件2
中山市民宿登记表
	民宿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地址
	中山市	   镇（区）	      村（街）	            路	号

	民宿主要
负责人
	
	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房屋产权
	□自有	□租赁
	租赁时间
	

	经营用客房建筑物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客房数量
	   间（套）
	床位数
	

	食品经营许
可证编号
	

	承诺
	本人（本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对登记信息及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附件：中山市民宿守法经营承诺书）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文书送达方式
	自取 □        快递到付 □

	收件地址
	

	收件人
	
	联系电话
	



—　1　—

中山市民宿守法经营承诺书

本民宿（本人）声明：
本民宿承诺严格按照《中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民宿开办要求以及相关规范开展经营活动，谨在此向有关部门作出以下承诺：
一、民宿建筑符合国家有关房屋质量安全的标准和要求。
二、已向各镇街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商事登记，所提供的民宿登记事项信息或材料真实、准确。
三、所登记的事项发生变化时,保证及时向原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四、民宿建筑设施、消防安全、治安管理、卫生整治、食品安全、污染整治、经营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五、严格自律、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六、如不履行承诺或经营行为不符合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城乡建设部门、市场监督部门、卫生健康部门、消防部门等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承诺单位留存一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留存一份，民宿所在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留存一份）
附件3        
中山市民宿变更登记表
	申请单位名称
	

	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原登记证号
	

	民宿主要负责人
	
	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房屋产权
	□自有	□租赁
	租赁时间
	

	申请事项
	变更前的信息
	变更后的信息

	□变更单位名称
	
	

	□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变更经营地址
	原地址：



原场所面积：   m 客房数量：   间
	现地址：



场所面积：   m  客房数量：   间

	□变更经营面积
	原场所面积：   m 客房数量：   间
	场所面积：   m  客房数量：   间

	□其他
	
	

	文书送达方式
	自取 □        快递到付 □

	收件地址
	

	收件人
	
	联系电话
	

	本人(单位)自申请从事民宿服务经营活动以来，能够遵守《广东省旅游条例》、《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中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现申请以上有关变更事项，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名或印章）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表内“★”内容，请申请人根据相关证件如实认真填写，审批机关将根据申请人填报的信息进行内部系统核查。如因填写错漏造成无法核查或填报虚假信息的，审批机关将会退回申请。




附件4        
中山市民宿补证申请登记表
	单位名称
	

	登记回执编号
	

	遗失登记回执
	《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回执》（或《中山市民宿信息登记证》）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本人（单位）确保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且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遗失声明承诺书

我单位                                （单位名称）因
                  （原因）遗失了                     （证件名称），登记回执编号：                    ，根据《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涉企涉民证明事项清理结果的通知》（中府﹝2017﹞134号）要求，现声明作废。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承诺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承诺人：           （签名）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中山市民宿注销申请登记表
	基本
情况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登记回执编号
	

	
	登记回执
发放日期
	

	
	登记回执
有效期
	

	
	申请事项
	注销《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
注销原因
	






本单位确保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单位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单位）已知晓并同意上述申请事项，确保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全部真实有效，并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　1　—

—　2　—

